
 

政治檔案內含私人文書返還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治檔案條例 (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認定政治檔案內含

私人文書之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

及主動通知得申請返還該文書或提供

該文書複製品等事項，得請相關機關

(構)提供檔案當事人或其全體繼承人

戶籍資料、聯絡資訊及繼承系統表。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

檔案局)整理、保存政治檔案，如發現政

治檔案內疑似有私人文書且檔案當事

人身分資訊不足時，為查對該當事人或

其繼承人是否屬依政治檔案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檔案局應主動通知之對象，以及是否有

權得申請返還該文書或提供該文書複

製品，得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法務部、內政

部、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

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等相關機關

（構）協助提供檔案當事人及其全體繼

承人聯絡資訊與繼承系統表，並檢附戶

籍資料查詢清冊等相關資料函請戶政

機關提供戶籍資料確認。 
第三條 本局整理、保存政治檔案發現

內含檔案當事人之私人文書時，應以

書面主動通知檔案當事人或其全體繼

承人得向本局申請返還該文書或提供

該文書複製品。 

      前項書面通知，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檔案當事人姓名。 

二、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三、檔號。 

檔案局整理、保存政治檔案發現內含有

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私人文書

時，應以書面主動通知檔案當事人或其

全體繼承人，並載明檔案當事人姓名、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檔號等資訊，俾

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向檔案局提出

申請返還私人文書或提供該文書複製

品。 

第四條 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依

前條書面通知或逕依本辦法規定向本

局申請返還私人文書或提供該文書複

製品。 

      前項申請免收費用，應以書面載

明下列事項，及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有代理人者，應檢附代理

一、第一項規定向檔案局申請返還私

人文書或提供私人文書複製品者，

除檔案局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主動通知之檔案當事

人或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

規定順序之法定繼承人外，亦包括

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不待檔案



 

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委任代理並應

檢附委任書，法定代理並應敘明其關

係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電

話、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電話、住(居)所及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

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

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

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及

住(居)所。 

三、檔案當事人姓名。 

四、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五、檔號。 

六、申請返還私人文書或提供該文書

複製品。 

七、依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方

式領取。 

繼承人申請返還私人文書時，應

由全體繼承人共同申請；申請提供該

文書複製品時，得由任一繼承人申請。 

申請資料不完全者，本局應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局主動通知而逕行提出申請者。 

二、第二項規定申請返還私人文書或

提供該文書複製品免收費用，及申

請書面應記載事項、申請人或其代

理人（包含申請人委任其中一人或

數人為代理人之情形）應檢附文

件。 

三、政治檔案之檔案當事人死亡或受

死亡宣告，其私人文書則屬遺產，

係屬繼承人公同共有且依物之性

質無法分割，爰於第三項前段明定

應以全體繼承人為申請對象，以為

依據。 

四、為落實轉型正義，申請人倘無法取

得全體繼承人同意致無法申請返

還私人文書，考量繼承人權益，爰

於第三項後段明定任一繼承人得

申請該文書複製品。 

五、第四項規定申請資料不完全之補

正程序、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之效果。 

 

第五條 本局受理前條申請後，經檢視

申請資料完全者，應確認返還私人文

書或提供該文書複製品之範圍。必要

時，得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專案諮詢會

議。 

     本局就前條申請之准駁結果，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駁回申請者，並

應敘明理由。 

一、明定檔案局受理申請返還私人文

書或提供該文書複製品案件之處

理程序，及准駁結果應以書面通

知。 

二、私人文書返還或該文書複製品提

供範圍如屬難以判定之特殊個案，

為釐清返還或提供範圍，必要時，

得邀請學者專家召開專案諮詢會

議，俾使作業更臻周延。 

第六條 經本局同意返還之私人文書，

本局得依申請人書面同意複製留存該

文書及依申請人意思辦理開放應用。 

為利開放應用政治檔案，完整還原歷史

真相，基於私人文書係屬申請人財產權

及尊重申請人意願，檔案局就同意返還



 

之私人文書得經其書面同意複製留存

及依申請人意思辦理開放應用。 

第七條 經本局同意返還之私人文書，

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應親自領取。 

    經本局同意提供之私人文書複製

品，得以下列方式領取： 

一、申請人或其代理人親自領取。 

二、郵寄或電子傳遞予申請人或其代

理人領取。 

     依第一項或前項第一款規定方式

領取時，領取人應繳驗其身分證明文

件正本，經核對後當面發還；申請人

委任代理人親自領取時，並應出具委

任書；申請人法定代理人親自領取時，

並應出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領取時，領

取人應檢附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申

請人委任代理人領取者，並應檢附委

任書；申請人法定代理人領取者，並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但領取人

已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檢附者，不在

此限。 

一、明定檔案局返還私人文書或提供

該文書複製品之方式、申請人或其

代理人（包含申請人委任其中一人

或數人為代理人之情形）領取時應

繳驗及檢附文件。 

二、申請人或其代理人親自領取私人

文書或提供該文書複製品者，檔案

局應當場核驗領取人身分證明文

件正本，申請人委任代理人親自領

取時，並應出具委任書，申請人法

定代理人親自領取時，並應出具法

定代理相關證明文件。 

三、採郵寄或電子傳遞私人文書複製

品者，如領取人為申請人或其原代

理人，因申請階段業檢附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及委任書或查證法定

代理人身分，為簡政便民，領取階

段毋須重複檢具，惟領取人非為申

請人之原代理人時，仍應檢附該代

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委任書

或法定代理相關證明文件，以查驗

領取人身分。 

第八條 依第四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

或第四項規定應檢附或繳驗之身分

證明文件或法定代理相關證明文件

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

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其在大陸地區或香

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

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 

考量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有移居海外之

情形，爰明定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七條

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應檢附或繳驗之

身分證明文件、法定代理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或影本在國外、大陸地區或香港、

澳門作成者，或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

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驗證。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二月二十八日施行。 

配合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

公布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五項，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自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施行，規定

本辦法自同年月日施行。 

 


